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家繼簡字第91號

原      告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 

訴訟代理人  陳麗智  

            黃靜美  

            莊崇銘  

參  加  人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林淑真  

訴訟代理人  謝智翔  

被      告  乙ＯＯ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丙ＯＯ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丁ＯＯ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戊ＯＯ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受告知訴訟人  

即被代位人  甲ＯＯ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

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被告與被代位人甲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己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

遺產，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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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五分之一。

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一、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

見，於該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

定有明文。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係指本訴訟

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，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，因當事人之

一造敗訴，將受不利益，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第三

人，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，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，第

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。本件台新國際商業銀

行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台新銀行)具狀以其對受告知訴訟人即

被代位人甲○○有債權存在，本件判決結果對其有利害關係

而聲請參加訴訟等語，本院審酌台新銀行主張對甲○○有債

權存在乙節，已提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(下稱高雄地院)109

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

05至207頁），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甲○○與被告

（下稱甲○○等5人）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己○○所遺如附

表一所示遺產(下稱系爭遺產)為形成訴訟，判決具有對世效

力，如原告獲敗訴判決，將來甲○○亦得持相同抗辯對台新

銀行為主張，足認台新銀行將因原告之敗訴，對於系爭遺產

無法強制執行以滿足其債權，私法上之地位將遭受不利益，

故台新銀行聲請參加訴訟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二、本件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、丁○○○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

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

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

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甲○○與伊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，並積欠簽帳卡

消費款新臺幣（下同）8萬7,290本息並應賠償程序費用500

元（下稱系爭債務）未償，伊業經對其取得高雄地院11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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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。而己○○於民國0年

0月0日死亡，甲○○等5人為全體繼承人，公同共有系爭遺

產，均未拋棄繼承，每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。系爭遺產於

未分割前，屬全體繼承人即甲○○與被告公同共有，且其等

迄今仍無法達成分割之協議，甲○○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

利，並陷於無資力，伊無從就附表一所示遺產對甲○○之應

繼分聲請強制執行，以滿足債權，為保全伊之債權，伊得代

位甲○○行使其權利，爰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

提起本件代位分割遺產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

示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  ㈠戊○○部分：同意原告之請求。

  ㈡乙○○、丙○○、丁○○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

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參加人陳述意見：伊對甲○○有債權存在，甲○○之被繼承

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按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即各

5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等語。
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

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，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又代位

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，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，必

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，否則即無行使代位權之可言，並

以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，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

全滿足清償之虞而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始得為之。倘債之標的

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，如金錢之債，其債務人應就債務之履

行負無限責任時，代位權之行使自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

力不足為要件（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

照）。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

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。但法律

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。民法第1151條、第

1164條亦分別明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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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㈡原告主張其為甲○○之債權人，甲○○已陷於無資力，而己

○○於0年0月0日死亡，遺有系爭遺產，甲○○等5人為全體

繼承人，就上開遺產已登記為公同共有，惟迄今未為分割等

情，已據其提出高雄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及確

定證明書、繼承系統表、除戶謄本、現戶謄本、財政部高雄

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、土地登記謄本等件為證（見

橋頭地院卷第11至27頁），並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前鎮地政

事務所113年1月8日函附土地、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、甲○

○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110年度綜合所得稅

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57至63頁、第139

至141頁），自堪信為真實。是原告為甲○○之債權人，甲

○○如未請求分割遺產，原告即無從就甲○○繼承之遺產為

拍賣，而己○○並未以遺囑禁止繼承人分割遺產，甲○○等

5人間復無禁止分割之約定，甲○○怠於行使其遺產分割請

求權，為保全債權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甲○○請

求分割己○○所遺系爭遺產，依上開規定，自無不合。

　㈢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準用關於共有

物分割之規定；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；

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

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

列之分配：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

之分配顯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。㈡原物分

配顯有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

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

於各共有人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、第824條第1項、第2項各

有明文。再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，法

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、共有物之使用情形、經濟效用及全體

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，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

割方法之拘束。本院審酌系爭遺產為高雄市○區○○里○○

○路000巷0號未辦保存登記房屋及坐落基地，現由被告共同

居住使用，倘依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得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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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等均享不動產完整經濟效益，且於個人有資金需求時亦得

自由處分其分得之應有部分，以取得實現所有權處分權能表

彰之現實利益，故認原告主張採分別共有分割方式，符合共

有人利益，應屬公允妥適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其債

務人甲○○請求被告分割被繼承人己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

之系爭遺產，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

有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提證據，經

斟酌後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論駁之必

要，併此敘明。

七、末按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，由敗

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

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

本院審酌本件乃代位分割遺產訴訟，原告代位分割遺產之結

果，對於兩造均屬有利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

平，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被告與原告代位之甲○○應

繼分比例分擔，始屬公允，至參加人參加訴訟費用，則依民

事訴訟法第8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由參加人負擔。爰分別

諭知如主文第2項及第3項所示。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家事第三庭  法  官　郭佳瑛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上訴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張金蘭

附表一：

編號 種類 項目 權利範圍

1 土地 高雄市○Ｏ區○○段0 公同共有1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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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00地號（面積：37平

方公尺）

之1

2 房屋 門牌號碼：高雄市○

Ｏ區○○里○○○路0

00巷0號

公同共有1分

之1 

編號 繼承人姓名 應繼分比例

1 乙○○ 5分之1

2 丙○○ 5分之1

3 丁○○○ 5分之1

4 戊○○ 5分之1

5 甲○○ 5分之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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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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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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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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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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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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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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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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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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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家繼簡字第91號
原      告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麗智  
            黃靜美  
            莊崇銘  
參  加  人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淑真  
訴訟代理人  謝智翔  
被      告  乙ＯＯ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丙ＯＯ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丁ＯＯ


            戊ＯＯ  






受告知訴訟人  
即被代位人  甲ＯＯ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被告與被代位人甲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己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五分之一。
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見，於該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係指本訴訟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，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，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，將受不利益，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第三人，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，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。本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台新銀行)具狀以其對受告知訴訟人即被代位人甲○○有債權存在，本件判決結果對其有利害關係而聲請參加訴訟等語，本院審酌台新銀行主張對甲○○有債權存在乙節，已提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(下稱高雄地院)109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05至207頁），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甲○○與被告（下稱甲○○等5人）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己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(下稱系爭遺產)為形成訴訟，判決具有對世效力，如原告獲敗訴判決，將來甲○○亦得持相同抗辯對台新銀行為主張，足認台新銀行將因原告之敗訴，對於系爭遺產無法強制執行以滿足其債權，私法上之地位將遭受不利益，故台新銀行聲請參加訴訟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二、本件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、丁○○○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甲○○與伊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，並積欠簽帳卡消費款新臺幣（下同）8萬7,290本息並應賠償程序費用500元（下稱系爭債務）未償，伊業經對其取得高雄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。而己○○於民國0年0月0日死亡，甲○○等5人為全體繼承人，公同共有系爭遺產，均未拋棄繼承，每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。系爭遺產於未分割前，屬全體繼承人即甲○○與被告公同共有，且其等迄今仍無法達成分割之協議，甲○○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，並陷於無資力，伊無從就附表一所示遺產對甲○○之應繼分聲請強制執行，以滿足債權，為保全伊之債權，伊得代位甲○○行使其權利，爰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提起本件代位分割遺產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  ㈠戊○○部分：同意原告之請求。
  ㈡乙○○、丙○○、丁○○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參加人陳述意見：伊對甲○○有債權存在，甲○○之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按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即各5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等語。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，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又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，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，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，否則即無行使代位權之可言，並以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，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而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始得為之。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，如金錢之債，其債務人應就債務之履行負無限責任時，代位權之行使自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（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。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。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亦分別明定。
　㈡原告主張其為甲○○之債權人，甲○○已陷於無資力，而己○○於0年0月0日死亡，遺有系爭遺產，甲○○等5人為全體繼承人，就上開遺產已登記為公同共有，惟迄今未為分割等情，已據其提出高雄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、繼承系統表、除戶謄本、現戶謄本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、土地登記謄本等件為證（見橋頭地院卷第11至27頁），並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前鎮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8日函附土地、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、甲○○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57至63頁、第139至141頁），自堪信為真實。是原告為甲○○之債權人，甲○○如未請求分割遺產，原告即無從就甲○○繼承之遺產為拍賣，而己○○並未以遺囑禁止繼承人分割遺產，甲○○等5人間復無禁止分割之約定，甲○○怠於行使其遺產分割請求權，為保全債權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甲○○請求分割己○○所遺系爭遺產，依上開規定，自無不合。
　㈢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；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；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列之分配：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。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、第824條第1項、第2項各有明文。再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，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、共有物之使用情形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，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。本院審酌系爭遺產為高雄市○區○○里○○○路000巷0號未辦保存登記房屋及坐落基地，現由被告共同居住使用，倘依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得使其等均享不動產完整經濟效益，且於個人有資金需求時亦得自由處分其分得之應有部分，以取得實現所有權處分權能表彰之現實利益，故認原告主張採分別共有分割方式，符合共有人利益，應屬公允妥適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其債務人甲○○請求被告分割被繼承人己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遺產，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提證據，經斟酌後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七、末按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本院審酌本件乃代位分割遺產訴訟，原告代位分割遺產之結果，對於兩造均屬有利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，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被告與原告代位之甲○○應繼分比例分擔，始屬公允，至參加人參加訴訟費用，則依民事訴訟法第8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由參加人負擔。爰分別諭知如主文第2項及第3項所示。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家事第三庭  法  官　郭佳瑛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張金蘭
附表一：
		編號

		種類

		項目

		權利範圍



		1

		土地

		高雄市○Ｏ區○○段000地號（面積：37平方公尺）

		公同共有1分之1



		2

		房屋

		門牌號碼：高雄市○Ｏ區○○里○○○路000巷0號

		公同共有1分之1 







附表二：
		編號

		繼承人姓名

		應繼分比例



		1

		乙○○

		5分之1



		2

		丙○○

		5分之1



		3

		丁○○○

		5分之1



		4

		戊○○

		5分之1



		5

		甲○○

		5分之1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家繼簡字第91號
原      告 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林鴻聯  
訴訟代理人  陳麗智  
            黃靜美  
            莊崇銘  
參  加  人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林淑真  
訴訟代理人  謝智翔  
被      告  乙ＯＯ  

            丙ＯＯ  

            丁ＯＯ

            戊ＯＯ  



受告知訴訟人  
即被代位人  甲ＯＯ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
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被告與被代位人甲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己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
，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五分之一。
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。
   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
    見，於該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
    定有明文。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係指本訴訟
    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，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，因當事人之
    一造敗訴，將受不利益，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第三人
    ，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，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，第三
    人私法上之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。本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
    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台新銀行)具狀以其對受告知訴訟人即被
    代位人甲○○有債權存在，本件判決結果對其有利害關係而聲
    請參加訴訟等語，本院審酌台新銀行主張對甲○○有債權存在
    乙節，已提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(下稱高雄地院)109年度司
    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05至20
    7頁），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甲○○與被告（下稱甲○
    ○等5人）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己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(
    下稱系爭遺產)為形成訴訟，判決具有對世效力，如原告獲
    敗訴判決，將來甲○○亦得持相同抗辯對台新銀行為主張，足
    認台新銀行將因原告之敗訴，對於系爭遺產無法強制執行以
    滿足其債權，私法上之地位將遭受不利益，故台新銀行聲請
    參加訴訟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二、本件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、丁○○○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
    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
    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
    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甲○○與伊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，並積欠簽帳卡消
    費款新臺幣（下同）8萬7,290本息並應賠償程序費用500元
    （下稱系爭債務）未償，伊業經對其取得高雄地院110年度
    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。而己○○於民國0年0月0
    日死亡，甲○○等5人為全體繼承人，公同共有系爭遺產，均
    未拋棄繼承，每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。系爭遺產於未分割
    前，屬全體繼承人即甲○○與被告公同共有，且其等迄今仍無
    法達成分割之協議，甲○○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，並陷於
    無資力，伊無從就附表一所示遺產對甲○○之應繼分聲請強制
    執行，以滿足債權，為保全伊之債權，伊得代位甲○○行使其
    權利，爰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提起本件代位分
    割遺產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  ㈠戊○○部分：同意原告之請求。
  ㈡乙○○、丙○○、丁○○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
    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參加人陳述意見：伊對甲○○有債權存在，甲○○之被繼承人所
    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按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即各5分
    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等語。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
    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，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又代位
    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，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，必
    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，否則即無行使代位權之可言，並
    以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，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
    全滿足清償之虞而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始得為之。倘債之標的
    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，如金錢之債，其債務人應就債務之履
    行負無限責任時，代位權之行使自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
    力不足為要件（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
    照）。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
    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。但法律
    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。民法第1151條、第
    1164條亦分別明定。
　㈡原告主張其為甲○○之債權人，甲○○已陷於無資力，而己○○於0
    年0月0日死亡，遺有系爭遺產，甲○○等5人為全體繼承人，
    就上開遺產已登記為公同共有，惟迄今未為分割等情，已據
    其提出高雄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
    、繼承系統表、除戶謄本、現戶謄本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
    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、土地登記謄本等件為證（見橋頭地院
    卷第11至27頁），並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前鎮地政事務所11
    3年1月8日函附土地、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、甲○○之全國財
    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
    料清單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57至63頁、第139至141頁），
    自堪信為真實。是原告為甲○○之債權人，甲○○如未請求分割
    遺產，原告即無從就甲○○繼承之遺產為拍賣，而己○○並未以
    遺囑禁止繼承人分割遺產，甲○○等5人間復無禁止分割之約
    定，甲○○怠於行使其遺產分割請求權，為保全債權，原告依
    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甲○○請求分割己○○所遺系爭遺產，依
    上開規定，自無不合。
　㈢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準用關於共有
    物分割之規定；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；
   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
    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
    列之分配：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
    之分配顯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。㈡原物分
    配顯有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
    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
    於各共有人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、第824條第1項、第2項各
    有明文。再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，法
    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、共有物之使用情形、經濟效用及全體
    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，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
    割方法之拘束。本院審酌系爭遺產為高雄市○區○○里○○○路00
    0巷0號未辦保存登記房屋及坐落基地，現由被告共同居住使
    用，倘依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得使其等均
    享不動產完整經濟效益，且於個人有資金需求時亦得自由處
    分其分得之應有部分，以取得實現所有權處分權能表彰之現
    實利益，故認原告主張採分別共有分割方式，符合共有人利
    益，應屬公允妥適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其債
    務人甲○○請求被告分割被繼承人己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系
    爭遺產，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為
    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提證據，經
    斟酌後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
    ，併此敘明。
七、末按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，由敗
   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
   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
    本院審酌本件乃代位分割遺產訴訟，原告代位分割遺產之結
    果，對於兩造均屬有利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
    平，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被告與原告代位之甲○○應繼
    分比例分擔，始屬公允，至參加人參加訴訟費用，則依民事
    訴訟法第8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由參加人負擔。爰分別諭
    知如主文第2項及第3項所示。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家事第三庭  法  官　郭佳瑛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出上訴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張金蘭
附表一：
編號 種類 項目 權利範圍 1 土地 高雄市○Ｏ區○○段000地號（面積：37平方公尺） 公同共有1分之1 2 房屋 門牌號碼：高雄市○Ｏ區○○里○○○路000巷0號 公同共有1分之1  
附表二：
編號 繼承人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乙○○ 5分之1 2 丙○○ 5分之1 3 丁○○○ 5分之1 4 戊○○ 5分之1 5 甲○○ 5分之1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家繼簡字第91號
原      告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麗智  
            黃靜美  
            莊崇銘  
參  加  人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淑真  
訴訟代理人  謝智翔  
被      告  乙ＯＯ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丙ＯＯ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丁ＯＯ


            戊ＯＯ  






受告知訴訟人  
即被代位人  甲ＯＯ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被告與被代位人甲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己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五分之一。
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見，於該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係指本訴訟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，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，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，將受不利益，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第三人，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，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。本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台新銀行)具狀以其對受告知訴訟人即被代位人甲○○有債權存在，本件判決結果對其有利害關係而聲請參加訴訟等語，本院審酌台新銀行主張對甲○○有債權存在乙節，已提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(下稱高雄地院)109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05至207頁），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甲○○與被告（下稱甲○○等5人）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己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(下稱系爭遺產)為形成訴訟，判決具有對世效力，如原告獲敗訴判決，將來甲○○亦得持相同抗辯對台新銀行為主張，足認台新銀行將因原告之敗訴，對於系爭遺產無法強制執行以滿足其債權，私法上之地位將遭受不利益，故台新銀行聲請參加訴訟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二、本件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、丁○○○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甲○○與伊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，並積欠簽帳卡消費款新臺幣（下同）8萬7,290本息並應賠償程序費用500元（下稱系爭債務）未償，伊業經對其取得高雄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。而己○○於民國0年0月0日死亡，甲○○等5人為全體繼承人，公同共有系爭遺產，均未拋棄繼承，每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。系爭遺產於未分割前，屬全體繼承人即甲○○與被告公同共有，且其等迄今仍無法達成分割之協議，甲○○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，並陷於無資力，伊無從就附表一所示遺產對甲○○之應繼分聲請強制執行，以滿足債權，為保全伊之債權，伊得代位甲○○行使其權利，爰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提起本件代位分割遺產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  ㈠戊○○部分：同意原告之請求。
  ㈡乙○○、丙○○、丁○○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參加人陳述意見：伊對甲○○有債權存在，甲○○之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按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即各5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等語。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，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又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，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，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，否則即無行使代位權之可言，並以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，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而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始得為之。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，如金錢之債，其債務人應就債務之履行負無限責任時，代位權之行使自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（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。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。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亦分別明定。
　㈡原告主張其為甲○○之債權人，甲○○已陷於無資力，而己○○於0年0月0日死亡，遺有系爭遺產，甲○○等5人為全體繼承人，就上開遺產已登記為公同共有，惟迄今未為分割等情，已據其提出高雄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、繼承系統表、除戶謄本、現戶謄本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、土地登記謄本等件為證（見橋頭地院卷第11至27頁），並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前鎮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8日函附土地、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、甲○○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57至63頁、第139至141頁），自堪信為真實。是原告為甲○○之債權人，甲○○如未請求分割遺產，原告即無從就甲○○繼承之遺產為拍賣，而己○○並未以遺囑禁止繼承人分割遺產，甲○○等5人間復無禁止分割之約定，甲○○怠於行使其遺產分割請求權，為保全債權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甲○○請求分割己○○所遺系爭遺產，依上開規定，自無不合。
　㈢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；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；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列之分配：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。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、第824條第1項、第2項各有明文。再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，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、共有物之使用情形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，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。本院審酌系爭遺產為高雄市○區○○里○○○路000巷0號未辦保存登記房屋及坐落基地，現由被告共同居住使用，倘依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得使其等均享不動產完整經濟效益，且於個人有資金需求時亦得自由處分其分得之應有部分，以取得實現所有權處分權能表彰之現實利益，故認原告主張採分別共有分割方式，符合共有人利益，應屬公允妥適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其債務人甲○○請求被告分割被繼承人己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遺產，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提證據，經斟酌後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七、末按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本院審酌本件乃代位分割遺產訴訟，原告代位分割遺產之結果，對於兩造均屬有利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，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被告與原告代位之甲○○應繼分比例分擔，始屬公允，至參加人參加訴訟費用，則依民事訴訟法第8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由參加人負擔。爰分別諭知如主文第2項及第3項所示。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家事第三庭  法  官　郭佳瑛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張金蘭
附表一：
		編號

		種類

		項目

		權利範圍



		1

		土地

		高雄市○Ｏ區○○段000地號（面積：37平方公尺）

		公同共有1分之1



		2

		房屋

		門牌號碼：高雄市○Ｏ區○○里○○○路000巷0號

		公同共有1分之1 







附表二：
		編號

		繼承人姓名

		應繼分比例



		1

		乙○○

		5分之1



		2

		丙○○

		5分之1



		3

		丁○○○

		5分之1



		4

		戊○○

		5分之1



		5

		甲○○

		5分之1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家繼簡字第91號
原      告 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林鴻聯  
訴訟代理人  陳麗智  
            黃靜美  
            莊崇銘  
參  加  人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林淑真  
訴訟代理人  謝智翔  
被      告  乙ＯＯ  

            丙ＯＯ  

            丁ＯＯ

            戊ＯＯ  



受告知訴訟人  
即被代位人  甲ＯＯ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被告與被代位人甲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己○○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依附表二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五分之一。
參加費用由參加人負擔。
   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為輔助一造起見，於該訴訟繫屬中，得為參加，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，係指本訴訟裁判效力及於第三人，該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，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，將受不利益，或本訴訟裁判之效力雖不及第三人，因當事人之一造敗訴，依該裁判之內容或執行結果，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將受不利益者而言。本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台新銀行)具狀以其對受告知訴訟人即被代位人甲○○有債權存在，本件判決結果對其有利害關係而聲請參加訴訟等語，本院審酌台新銀行主張對甲○○有債權存在乙節，已提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(下稱高雄地院)109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05至207頁），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分割甲○○與被告（下稱甲○○等5人）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己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(下稱系爭遺產)為形成訴訟，判決具有對世效力，如原告獲敗訴判決，將來甲○○亦得持相同抗辯對台新銀行為主張，足認台新銀行將因原告之敗訴，對於系爭遺產無法強制執行以滿足其債權，私法上之地位將遭受不利益，故台新銀行聲請參加訴訟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二、本件被告乙○○、丙○○、丁○○○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甲○○與伊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，並積欠簽帳卡消費款新臺幣（下同）8萬7,290本息並應賠償程序費用500元（下稱系爭債務）未償，伊業經對其取得高雄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。而己○○於民國0年0月0日死亡，甲○○等5人為全體繼承人，公同共有系爭遺產，均未拋棄繼承，每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。系爭遺產於未分割前，屬全體繼承人即甲○○與被告公同共有，且其等迄今仍無法達成分割之協議，甲○○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，並陷於無資力，伊無從就附表一所示遺產對甲○○之應繼分聲請強制執行，以滿足債權，為保全伊之債權，伊得代位甲○○行使其權利，爰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提起本件代位分割遺產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  ㈠戊○○部分：同意原告之請求。
  ㈡乙○○、丙○○、丁○○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參加人陳述意見：伊對甲○○有債權存在，甲○○之被繼承人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按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即各5分之1分割為分別共有等語。
四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，民法第242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又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，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，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，否則即無行使代位權之可言，並以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，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而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始得為之。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，如金錢之債，其債務人應就債務之履行負無限責任時，代位權之行使自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（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；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。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。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亦分別明定。
　㈡原告主張其為甲○○之債權人，甲○○已陷於無資力，而己○○於0年0月0日死亡，遺有系爭遺產，甲○○等5人為全體繼承人，就上開遺產已登記為公同共有，惟迄今未為分割等情，已據其提出高雄地院110年度司促字第0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、繼承系統表、除戶謄本、現戶謄本、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、土地登記謄本等件為證（見橋頭地院卷第11至27頁），並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前鎮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8日函附土地、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、甲○○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、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57至63頁、第139至141頁），自堪信為真實。是原告為甲○○之債權人，甲○○如未請求分割遺產，原告即無從就甲○○繼承之遺產為拍賣，而己○○並未以遺囑禁止繼承人分割遺產，甲○○等5人間復無禁止分割之約定，甲○○怠於行使其遺產分割請求權，為保全債權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甲○○請求分割己○○所遺系爭遺產，依上開規定，自無不合。
　㈢次按公同共有物之分割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；共有物之分割，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；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，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，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，命為下列之分配：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。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，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。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，得變賣共有物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；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，他部分變賣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，民法第830條第2項、第824條第1項、第2項各有明文。再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，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、共有物之使用情形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，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。本院審酌系爭遺產為高雄市○區○○里○○○路000巷0號未辦保存登記房屋及坐落基地，現由被告共同居住使用，倘依各繼承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得使其等均享不動產完整經濟效益，且於個人有資金需求時亦得自由處分其分得之應有部分，以取得實現所有權處分權能表彰之現實利益，故認原告主張採分別共有分割方式，符合共有人利益，應屬公允妥適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2條、第1164條規定，代位其債務人甲○○請求被告分割被繼承人己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系爭遺產，並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所提證據，經斟酌後，認均不足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自無逐一論駁之必要，併此敘明。
七、末按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本院審酌本件乃代位分割遺產訴訟，原告代位分割遺產之結果，對於兩造均屬有利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，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被告與原告代位之甲○○應繼分比例分擔，始屬公允，至參加人參加訴訟費用，則依民事訴訟法第86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由參加人負擔。爰分別諭知如主文第2項及第3項所示。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家事第三庭  法  官　郭佳瑛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張金蘭
附表一：
編號 種類 項目 權利範圍 1 土地 高雄市○Ｏ區○○段000地號（面積：37平方公尺） 公同共有1分之1 2 房屋 門牌號碼：高雄市○Ｏ區○○里○○○路000巷0號 公同共有1分之1  
附表二：
編號 繼承人姓名 應繼分比例 1 乙○○ 5分之1 2 丙○○ 5分之1 3 丁○○○ 5分之1 4 戊○○ 5分之1 5 甲○○ 5分之1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